
关于举行区委领导班子党纪学习教育
读书班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

学习会的通知

区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党

纪学习教育的安排，定于 5 月 30 日举行区委领导班子党纪学

习教育读书班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，专题学习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：2024 年 5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，时间一

天。上午自学，下午 14 时 40 分开始，请全体与会人员提前

10 分钟入场完毕。

二、会议地点：区办公大楼三楼区委会议室。

三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区委常委，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府、区政协党员

领导同志（由领导所在办公室负责通知，并于 5 月 29 日下午

5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区委办公室文欢，电话：6666391）；

（二）区法院、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（由所在单位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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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通知，并于 5 月 29 日下午 5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区委办公室

文欢，电话：6666391）；

（三）其他副处级干部：成家强（由所在单位负责通知，

并于 5 月 29 日下午 5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区委办公室文欢，电

话：6666391）；

（四）区委办公室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府办、区政协办、

区委党校主要负责同志（区领导任正职的来 1 名常务副职）；

（五）区纪委副书记 1 人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

区委统战部、区委政法委各 1 名负责同志。

四、学习安排

（一）个人自学（5 月 30 日上午在各自办公室进行）

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、关于

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

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。区委讲师团已汇编相关

资料（内容见附件），请各位领导在学习过程中，结合工作

实际深入理解领会，全面准确把握，做好学习笔记。

（二）集体研讨（5 月 30 日下午 15 时）

会议由韶关市副市长、区委书记罗海俊同志主持。

1.区领导谭雪华、林应良、吕小辉、陈少锋、谢章全、

肖绍托、杨文乐、华志兵、邓光冲、刘日夫、潘义白等同志

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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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作重点发言，每位人员发言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左右。

2.韶关市副市长、区委书记罗海俊同志作读书班小结讲话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请各领导所在办公室收集汇总好领导相关发言材

料，并于 5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5 时前通过粤政易报至区

委讲师团侯莉（联系电话：6683600）。如材料涉密，则请通

过保密渠道报送。

（二）请与会人员按规定时间参加会议，会议期间不得

随意走动或提前离场，确因特殊原因需请假的，请按要求填

写《会议请假报告单》按程序报批。

（三）请区委宣传部（讲师团）牵头做好会场布置、会

议记录、拍照存档等会务工作；区委办公室、区机关事务局

配合做好会场布置、茶水等会务工作。

（四）请区融媒体中心派员做好新闻报道。

（五）请参会人员佩戴党徽，着装无统一要求。

附件：区委领导班子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资料选编

（请各领导所在办公室自行打印）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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